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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事项。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

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武穴市大金镇梅武路100号大金产业园行政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胡立刚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8人，代表股份116,762,6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6734％。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87,592,0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26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代表股

份29,170,5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412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7人， 代表股份29,170,56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4126％。

3.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会议9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53,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83％；反对574,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919％；弃权3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6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17％；反对574,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90％；弃权3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3％。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2.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53,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83％；反对576,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940％；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6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17％；反对576,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2％；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1％。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53,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83％；反对576,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940％；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6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17％；反对576,760股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2％；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111％。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4.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55,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3％；反对597,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12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6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96％；反对597,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95％；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09％。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5.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00,503股，占出席会议除关联股东外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5608％；反对2,153,760股，占出席会议除关联股东外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7.3833％； 弃权1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 占出席会议除关联股东外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59％。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本提案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00,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608％；反对2,15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33％；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59％。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6.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58,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23％；反对574,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923％；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6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78％；反对574,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07％；弃权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015％。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7.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49,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0％；反对575,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926％；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57,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87％；反对575,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17%％；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296%％。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8.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98,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71％；反对55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752％；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06,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72％；反对55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2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09％。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9.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及对外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138,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53％；反对607,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200％；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46,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98％；反对607,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13％；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90％。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如峰、张小西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湖北众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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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196号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31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3

普通股股东人数 7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5,063,86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5,063,8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24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24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世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与表决方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旋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925,711 99.8895 125,077 0.1000 13,080 0.010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924,711 99.8887 128,077 0.1024 11,080 0.0089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926,518 99.8901 131,570 0.1052 5,780 0.0047

4、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836,460 99.8181 214,760 0.1717 12,648 0.0102

5、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924,711 99.8887 128,077 0.1024 11,080 0.0089

6、逐项审议《关于制定及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935,191 99.8971 118,577 0.0948 10,100 0.0081

6.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935,191 99.8971 118,577 0.0948 10,100 0.0081

6.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905,791 99.8736 158,077 0.1264 0 0.0000

6.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933,991 99.8961 129,877 0.1039 0 0.0000

6.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935,791 99.8975 128,077 0.1025 0 0.0000

6.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942,291 99.9027 120,009 0.0959 1,568 0.0014

6.0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929,991 99.8929 133,877 0.107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889,911 99.8609 123,377 0.0986 50,580 0.040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889,511 99.8605 143,377 0.1146 30,980 0.0249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4,962,318 99.9188 100,570 0.0804 980 0.0008

10、议案名称：《关于转让部分应收账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494,711 99.6375 128,077 0.2745 41,080 0.088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3,406,518 96.1242 131,570 3.7126 5,780 0.1632

8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3,369,511 95.0800 143,377 4.0457 30,980 0.8743

9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

暨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3,442,318 97.1344 100,570 2.8378 980 0.0278

10

《关于转让部分应收账款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3,374,711 95.2267 128,077 3.6140 41,080 1.15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因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集团” ）与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0存在利害关系，医药集团对

议案10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3、议案8、议案9、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的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晶晶、黎梓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

2026-034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分别于2026年4月28日、2026年5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存放于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570,586股回购股份的用途由“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并对上

述回购股份实施注销，同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27）和于2026年5月23日披露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33）。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74,400,000股减少至272,829,414股，注册资本由274,400,000元减少至272,829,414元。 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

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

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司进行确

认。

1、申报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196号自编1-2栋董事会办公室

2、申报时间：2026年5月23日起45日内（即2026年5月23日至2026年7月7日），工作日9:30-11:30、14:30-16:30

3、联系人：李旋、李国维

4、联系电话：020-38952013

5、邮箱地址：nanxin@nucien.com

6、邮政编码：510700

7、特别提醒：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

报日以公司收到电子邮件日期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825

证券简称：沪农商行 公告编号：

2026-020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2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2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来安路1045号4号楼205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2日

至2026年6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

4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

5.01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

5.02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

5.03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

5.04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

5.0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

5.06 其他关联方 √

6 关于公司发行资本债券的议案 √

本次股东会还将听取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履职评价的报告、关于公司2025年度高级管理层履职评价的报告、关于公司2025年

度独立董事述职的报告、关于公司2025年度“三农” 金融服务情况的报告、关于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报告、关于公司2025年

度大股东评估情况的报告、关于贯彻落实上海金融监管局2024年度监管意见及本行整改措施的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进行披露。 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股东会会议材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2、3、4、5、6项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5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应对议案5.01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国际

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对议案5.02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应对议案5.03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宝山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应对议案5.04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应对议案5.05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国太平洋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对议案5.06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太平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汪明。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为更好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本公司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

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

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 如遇拥堵等情况，投资者仍可通

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

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

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825 沪农商行 2026/6/5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股东书面授权委托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2、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办理登记

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能证明其

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

2026年6月8日至2026年6月9日，每天9:00-16:00

（三）登记地点

登记地址：上海市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4楼（纺发大楼上海立信维一软件有限公司内），靠近江苏路。

登记地址交通：乘地铁2号线、11号线江苏路站3号口出，也可乘公交车01路、62路、562路、923路、44路、20路、825路、138路、71路、

925路到达。

登记场所联系电话：021-52383315�传真：021-52383305

为便于股东进行参会登记，在上述登记时间段内，股东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登记，电子信箱为：ir@shrcb.com。 电子邮件

登记时间以抵达地时间为准。 个人自有账户里持股的股东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四）会议现场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未提前办理登记手续直接参会的， 应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在会议现场签到处提供符合本条规定的登记文件办理登记手续，并接受参会资格审核。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70号B幢9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赵女士、高女士

邮政编码：200002

联系电话：61899164、61898862

电子信箱：ir@shrcb.com

传真：61899460

（二）现场参会特别注意事项：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出示能够表明其身份的相关证明文件，验证入场。

（三）与会人员交通、食宿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4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 - -

5.01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5.02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5.03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5.04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5.0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5.06 其他关联方

6 关于公司发行资本债券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作出表决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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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经济开发区和平路5000号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张伟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36,874,2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957％。 其中：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35,887,9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4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986,2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5％。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986,2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95％。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986,2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5％。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线上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年度股东会， 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年度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136,867,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3%；反对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4%；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867,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3%；反对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4%；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866,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反对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865,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7%；反对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7,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0%；反对5,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1%；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9%。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863,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7,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2%；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6,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81%；反对7,17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6%；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3%。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暨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868,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5%；反对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4%；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867,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3%；反对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4%；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79,7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10%；反对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4%；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6%。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6年度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868,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5%；反对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4%；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80,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14%；反对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4%；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2%。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6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868,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5%；反对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4%；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80,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14%；反对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4%；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2%。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6,865,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4%；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亭亭、张婷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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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交易日2026年5月22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泰山路1号，公司办公大楼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众成”或“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易先云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9日。

7、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34名（代表股东334名），代表的股份总数为236,735,5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6.136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东3名），代表的股份总数为227,204,3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25.0839%。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331名，代表的股份总数为9,531,1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2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同】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331名，代表的股份总数为9,531,1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23%。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审议了以下议案，以

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236,169,313 99.7608% 420,600 0.1777% 145,600 0.06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236,168,313 99.7604% 420,400 0.1776% 146,800 0.06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8,963,958 94.0490% 420,400 4.4108% 146,800 1.540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236,161,213 99.7574% 428,600 0.1810% 145,700 0.06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8,956,858 93.9745% 428,600 4.4968% 145,700 1.528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236,129,813 99.7441% 433,500 0.1831% 172,200 0.07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8,925,458 93.6451% 433,500 4.5482% 172,200 1.806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5、审议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和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该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包括2个子议案。

5.0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和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9,514,966 92.4621% 612,500 5.9520% 163,200 1.58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8,755,458 91.8614% 612,500 6.4263% 163,200 1.712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公司股东常德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制度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依法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上述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226,444,847股未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津贴和2026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235,952,313 99.6692% 593,800 0.2508% 189,400 0.08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8,747,958 91.7827% 593,800 6.2301% 189,400 1.987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议案表决时未出现需要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各类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235,200,592 99.3516% 1,346,621 0.5688% 188,300 0.07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比例

7,996,237 83.8958% 1,346,621 14.1286% 188,300 1.975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了《关于修订或制定、重新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该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包括5个子议案。

7.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235,180,092 99.3430% 1,327,821 0.5609% 227,600 0.096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235,221,692 99.3605% 1,295,121 0.5471% 218,700 0.092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03、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定〈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235,244,492 99.3702% 1,298,821 0.5486% 192,200 0.081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0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235,650,613 99.5417% 869,300 0.3672% 215,600 0.091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0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236,082,113 99.7240% 459,100 0.1939% 194,300 0.082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袁晟、陈家齐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648

证券简称：星云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9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2026年5月1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建设及经营资金的需要，同意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90,000万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不

超过32,5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不超过57,500万元。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度股东

会召开之日止，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同时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7）。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建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星云检测）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

行）近日签订了编号为2026年信字第A03-9005号的《授信协议》（以下统称《授信协议（一）》），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

授信期限从2026年5月20日至2028年5月19日止。公司为福建星云检测在《授信协议（一）》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2026年5

月21日与招商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26年最高保字第A03-9005号）。

2、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宁德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星云检测）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近日签订了编号

为2026年信字第A03-9004号的《授信协议》（以下统称《授信协议（二）》），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授信期限从2026年5

月20日至2028年5月19日止。 公司为宁德星云检测在《授信协议（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2026年5月21日与招商银行

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26年最高保字第A03-9004号）。

3、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宁德星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星云电子）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近日签订了编

号为闽交银联合宁德固202601号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以下统称《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人民币25,856万元，贷款期限从2026

年5月07日至2037年4月24日止。 公司为宁德星云电子在《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2026年5月21日与交通银行签

订了《保证合同》（编号：闽交银联合星云保202601号）。

上述担保在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43,611.29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福建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2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快安延伸区马江大道多多良音响工业(福州)有限公司楼1、4#楼(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刘智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检验检测服务；计量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制造、销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

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状况：福建星云检测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末/2025年度

（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298.02 28,979.67

负债总额 16,328.89 19,891.3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92.53 1,792.19

流动负债总额 14,599.49 18,423.29

净资产 7,969.13 9,088.33

营业收入 6,320.72 5,032.42

利润总额 1,469.19 1,474.91

净利润 1,333.21 1,119.20

或有事项（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无 无

最新信用等级状况：5A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福建星云检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宁德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0月21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东侨工业集中区疏港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刘智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检验检测服务；认证服务；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计量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

售；标准化服务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宁德星云检测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福建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0% 800

福州兴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 200

合计 100% 1,000

主要财务状况：宁德星云检测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末/2025年度

（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990.10 32,184.06

负债总额 17,843.13 24,442.8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869.15 4,519.96

流动负债总额 13,874.13 20,822.24

净资产 7,146.97 7,741.22

营业收入 3,603.75 2,645.90

利润总额 649.37 760.90

净利润 646.97 594.26

或有事项（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无 无

最新信用等级状况：3C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宁德星云检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宁德星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10月31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安路5号

法定代表人：刘智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销售；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

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电工仪器仪表制造、销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销售；电子

专用设备制造；检验检测服务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状况：宁德星云电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末/2025年度

（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79.58 5,977.15

负债总额 1,502.54 4,221.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502.54 4,221.86

净资产 1,777.05 1,755.28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89.84 -21.76

净利润 -89.84 -21.76

或有事项（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无 无

最新信用等级状况：6级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宁德星云电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编号：2026年最高保字第A03-9005号

授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授信申请人：福建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授信人根据《授信协议（一）》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

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

他相关费用。

保证责任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一）》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授信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

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2、合同编号：2026年最高保字第A03-9004号

授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授信申请人：宁德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授信人根据《授信协议（二）》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

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

他相关费用。

保证责任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二）》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授信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

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3、合同编号：闽交银联合星云保202601号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债务人：宁德星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额：人民币25,856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①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25,856万元；②前述主债权

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本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保证责任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

三年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8,342.32万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7.09%，均系为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授信协议》（编号：2026年信字第A03-9005号）；

2、《授信协议》（编号：2026年信字第A03-9004号）；

3、《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编号：闽交银联合宁德固202601号）；

4、《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26年最高保字第A03-9005号）；

5、《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26年最高保字第A03-9004号）；

6、《保证合同》（编号：闽交银联合星云保202601号）。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